
退休金/資遣慰助金
核算說明

人事室
114.03.19



法人提供優退資遣慰助金

公保教職員：

按私校教職員 99 年 1 月 1 日以後退撫新制年資計給，
每滿 1 年發給 0.5 個月，未滿 1 年的年資依比例計給，
並以最後在職薪給(本薪及加給)為標準，發給優退資遣慰助金。

另領取六個月以上慰助金者，
55~60歲者另加發 1 個月慰助金，
50~55歲以下者另加發 2 個月慰助金，
50歲以下者另加發 3 個月慰助金
(年齡以114年7月31日核計)。



法人提供優退資遣慰助金

勞保教職員：

年資每滿1年發給0.5個月平均工資，未滿1年依照
比例計算。

資遣費最高發給 12 個月之資遣費。



勞保教職員篇
114.03.19







資遣慰助金核計標準

依據勞基法及勞工退休金條例第 12 條第 1 項規定予以資遣

資遣費計算標準：

年資每滿1年發給0.5個月平均工資，未滿1年依照比例計算。
資遣費最高發給 12 個月之資遣費。

以最終薪資(含加給)為計算基準。

留職停薪不列計年資。



資遣慰助金核計標準

職員：

年資5年6個月，最終薪資為32,000元，主管加給

6,000元。

資遣慰助金=(32,000+6,000)*5.5*0.5=104,500

 專案教師：

副教授本俸38,420元、學術研究費42,460元、

主管加給12,230元，年資6年。

資遣慰助金=(38,420+42,460+12,230)*6*0.5=279,330



公保教職員篇
114.03.19







辦理時程



舊制退休金(退撫基金會) 範例說明：

到職日：86/3/1

退休/資遣生效日：114/8/1

一、舊制退休金估算：

1.年資基數計算：

86/3/1 ~ 98/12/31 共12年10個月

期 間 基 數

86/3/1~87/2/     1*1

87/3/1~98/2/ 11*2

98/3/1~98/12/31 2

或用《 N*2-1 》求得基數

(12*2+1+1)-1=25  (10個月相當2個基數)

舊制儲金估算為：

(52,540+930)*25=1,336,750

25基數



新制退休金(退撫儲金)

退撫新制退休金:

每月存入之退撫儲金+年收益總額

(視投資組合而異)

每月存入之退撫儲金額為:1+2+3
1.政府負擔(本薪×2×12%×32.5%)+

2.學校提撥(本薪×2×12%×32.5%)+

3.教職員個人負擔(本薪×2×12%×35%)

退撫新制儲金估算：

本薪*2*12%*年資(以月計算)

範例說明：

到職日：86/3/1

退休/資遣生效日：114/8/1

一、新制退休金估算：

1.年資基數計算：

99/1/1 ~ 114/7/31 共15年7個月

(共15*12+7=187個月)

2.每月新制儲金：
52,540*2*12%*32.5% +52,540*2*12%*32.5%

+52,540*2*12%*35%

=52,540*2*12%=12,610

新制儲金估算為：

12,610*187=2,358,070 + 年收益總和





公保一次養老給付金

依法退休、資遣或繳付公保保險費
滿15年且年滿55歲離職退保者，可
領取一次金。

一次養老給付金給付月數：

年資每滿1年給與1.2個月，未滿1
年依比例計，最高42個月。

一次金估算

=最終在職保俸*給付月數

範例說明：

到職日：86/3/1

退休/資遣生效日：114/8/1

1.給付月數估算：

86/3/1~114/8/1：28年5個月

1.2*28+1.2*5/12=1.2*28.41667

=34.1 (上限42)

2.一次金估算

=52,540*34.1=1,791,614







公保養老年金領取標準

養老年金給付：保險年資每滿一
年，在給付率0.75%百分（基本年
金率）至1.3%（上限年金率）之間
核給養老年金給付，最高採計35年。

依規定請領養老給付之被保險人
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，給與養老年
金給付：

1.繳付本保險滿15年以上且年滿65歲。

2.繳付本保險滿20年以上且年滿60歲。

3.繳付本保險滿30年以上且年滿55歲。

每月養老年金估算

=最近10年平均保俸*1.3%*年資

 99/1/1後退休之私校教職員
每月可領1.3%年金

請領養老金有下列情形者，
其養老金應依基本年金率
(75%)計給。(公教人員保險法第

16條)

依法資遣

1.延長病假且留職停薪期滿仍
未痊癒、學校停辦日前未申
辦手續…等)

2.繳付保費滿15年以上而離職
退保者



養老年金給付標準
退休給與上限百分比算法

• 年資15以下， 每滿1年*2%; 第16年起，
每滿1年*2.5%。上限是80%。

• 99/1/1後退休之私校教職員每月可領
1.3%年金

• 每月養老年金給付分為

1.基本年金 0.75% (公保準備金)

2.超額年金 0%~0.55%

基本年金給付率：0.75%*年資

超額年金給付率：0.55%*年資

其中 各佔0.55%*0.5%

• 年資 86/3/1~114/8/1：28年5個月

• 1~15年：15*2%=0.3

• 16~28年：13*2.5%=0.325

• 5個月：0.5*2.5%=0.0125

• (未滿6個月以6個月計)

• 養老年金給付
=10年平均保俸49,195*0.75%*28.41667

+ 政府支49,195*0.55%*0.5*28.41667

+ 學校支49,195*0.55%*0.5*28.41667

0.6375

(小於80%)

政府50%
學校50%

政府
學校



減額年金及展期年金

減額年金：適用被保險人未能符合年金給付年齡者，得提前5年請領。每提前1年 ，
給付金額減4% ，最多減20%。
*指定日減額：被保險人可選擇自訂年金核發日，例提前3年2個月領取，

終身每月減額比例(3+2/12)*4%=12.667%
展期年金：適用被保險人未能符合年金給付年齡者，得選擇至屆滿年金起支年齡之

日起領取。



月退金法定起支年齡的過度規定

114年月退起支年齡為64歲，
過渡時期則年資+年齡=89亦
能領月退。
例：年資34年+年滿55歲

年資29年+年滿60歲



公保年資與教師年資(以聘書記載計)不符

• 部分同仁聘書是8/1核發 ，公保投保年資是9/1投保。

• 學校處理及補償方式：

 試算9/1退休生效之公保一次養老給付金

 試算8/1退休生效之公保一次養老給付金

 學校給與兩者差額， 以現金補償。

算出差額



【迷思】說明

公務人員保險法第 20 條(摘要)

1.每月可領養老年金給付中之超額年金，應由負擔財務責任之最
後服務機關（構）學校按月支給被保險人。但私立學校之被保
險人所領超額年金，由政府及學校各負擔百分之五十。

2.前項應負擔支給責任之最後服務機關（構）學校有改制（隸）、
裁併、解散、消滅或民營化等情形，應依其情形，改由承受其
業務之機關（構）學校或上級機關或法人主管機關或事業主管
機關按月支給。

3.第一項所定應負支給及財務責任者有未支給或逾期支給情形，
致被保險人蒙受損失時，應由各該負支給及財務責任之最後服
務機關（構）學校或政府負責；如有爭議，應由其主管機關或
上級機關協調處理之。



申辦文件宣講
114.03.19



(公保)申辦文件說明：退休



填

114.08.01

經確認，
匯費不
用自付



塗改無效，請重填

(準備金方案，3選1)



請填寫，若不確定，就由人事室依人事資料處理



不
用
填
寫

請領類別：
1.年金給付
2.展期年金給付
3.減額年金給付

若想指定日期減
額年金給付，請
填自己選擇的核
發年月日





(公保)申辦文件說明：資遣

資遣文件
與退休文
件相似，
除了文件
名稱不同

請參考退
休文件之
填法


